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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事宣導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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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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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及在職教職員資料異動

概 要

＊增額提撥

＊綜合性業務宣導

＊案件之適用條款及應注意事項

＊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作業

＊法定儲金、增額提撥款之繳款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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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及在職教職員
資料異動



4 各 私 立 學 校 應 依 循 教 育 部 所 訂 之 規 定 辦 理 教 職 員 工 之 薪 級 核 定

- 專科以上學校 : < 私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教 職 員 工 敘 薪 原 則 > 、 < 教 師 待 遇 條 例 >

民國94年3月7日台人(一)字第0940028359號函

< 私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職 員 薪 級 表 >

民國106年8月10日臺教人（二）字第1060106526B號函

(新進人員 )



5 各 私 立 學 校 應 依 循 教 育 部 所 訂 之 規 定 辦 理 教 職 員 工 之 薪 級 核 定

- 高 中 職 、 中 小 學 : < 教 師 待 遇 條 例 >  民國104年6月10日公布

< 公 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成 績 考 核 辦 法 > 民國112年9月21日修正

< 私 立 中 小 學 校 職 員 薪 級 表 > 民國98年9月23日台人（一）字第0980143406D號函

(新進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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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立 學 校 新 進 教 職 員 敘 薪 ( 起 敘 ) 關於 新進人員作業次序

Step 1 敘薪審查

Step 2

審查結果無誤後，至私校

退撫系統新增新進人員資
料。

Step 3
檢(函)送敘薪審查結果至
本會
(依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
本會111年8月31日儲金業字1111001774號
函所示)

高中職以下

各校以校內所定之敘薪辦法為教
職員進行資格審查。

各校經校內敘薪辦法審定無誤、相
關人事評議會審定後，至私校退撫
系統新增新進人員資料即可。

各校須將敘薪審查結果(含敘薪名冊、
資格審查文件等)連同「人事資料異
動/新進人員 通知單」(系統紀載之
「新進」紀錄)提供予本會進行資料
核實。

專科以上

彙整新進人員資訊及擬定敘薪名冊，
報送敘薪審查學校進行審核。

敘薪名冊經審查學校核定無誤，取得名
冊(蓋有敘薪審查之符合橢圓章)後，
至私校退撫系統新增新進人員資料即可。

各校須將敘薪審查結果(含敘薪名冊、
資格審查文件等)函送至本會，亦須填
具並提供「人事資料異動/新進人員
通知單」(系統紀載之「新進」紀錄)，
以利本會進行資料核實。

表單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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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敘薪審查
彙整新進人員資訊及擬定敘薪名冊，報送敘薪審查學校進行審核。

→敘薪審查學校資訊可至本會官網下載查閱，因審查單位不定期更新(名單生效日將顯示於右上方)，更新時本會將
同步發函通知各專科以上學校，請各校留意並配合辦理。

專科以上

表單如圖

*倘作業時程更動，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生效日顯示於右上方

路徑:官網->下載專區->學校作業相關表單->左側橘色
項目”專科以上敘薪作業”->頁面第一份檔案

私 立 學 校 新 進 教 職 員 敘 薪 ( 起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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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敘薪審查結果確認無誤後，至私校退撫系統新增新進人員資料

-作業時程:

學校可於
每月1日至31日至
私校退撫系統
新增新進人員資料

儲金會於次月1日起彙整退撫系統中所有異動資料，後提供給中國信託
銀行作業，包含:

1.新進人員:開立儲金專戶及自主投資平台

2.原在職教職員:

(基本資料)姓名、ID、email、戶籍/通訊地址等

(申請退休、資遣教職員併案辦理分期請領者)分期請領開戶作業              

學校 儲金會

*舉例:學校8/1-8/31新增之資料
本會自9/1起，彙整前月資料、後提供予中國信託銀行作業

*倘作業時程更動，
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自11304起，學校無須再行函送中信銀法人信託資料

私 立 學 校 新 進 教 職 員 敘 薪 ( 起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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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整 新進人員、在職人員資料異動及開戶等 作業時程

(以 8月1日為作業起始日為例)

*倘作業時程更動，
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8/1
 

教
職
員
資
格
審
查
無
誤

*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須
取
得
敘
薪

審
查
學
校
核
定
之
敘
薪
名
冊

8/31
 

學校:

8/1-8/31
學校至私校退撫系統
新增新進人員基本資料及
異動在職教職員資料。

儲金會:

-自次月1日起(9/1)彙整各學校8月份(前月)
系統異動資料，並提供予中信銀作業。
(*包含:分期請領人員開戶、離職人員資料更正)

-9/15前中信銀完成資料新增、變更及通知
(*包含:分期請領人員之專戶開立通知(驗證)信件、

離職人員申請電子郵件變更之通知(驗證)信件)

將
敘
薪
審
查
結
果
提
供
予
本
會

*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需
將
敘
薪
名
冊

發
函
報
送
予
本
會

(

完
成
系
統
資
料
建
置
後)

學校 儲金會9/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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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新進人員(在職人員)自主投資平台之操作注意事項

- 風險屬性評估

中國信託銀行完成開立新進教職員之
自主投資平台後，將寄發平台帳號密碼
設定信件予教職員。

請教職員於收到信件後、完成帳號密碼
設定，登入自主投資平台，進行風險屬
性評估，方得辦理退撫儲金之自主投資。

*自主投資平台相關疑問請洽中國信託銀行
(02)2558-0128。

*請學校務必定期提醒未登入平台、未完成風險
屬性評估者，盡速至自主投資平台完成風險屬性
評估，以維護教職員最大投資效益!!!!

*是類人員預設投資類型為「人生週期組合」。
依教育部108年12月18日臺教儲(二)字第1080181746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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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新進人員(在職人員)自主投資平台之操作注意事項

*自主投資平台相關操作疑問
請洽中國信託銀行 (02)2558-0128

*教職員若未選擇投資組合，將以「人生週期基金」
作為其預設選項。

新進及在職人員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時程:

-每月1日至15日至平台操作之內容為當月生效。

-16日至17日為中信銀結算作業日教職員僅得登入及查閱、不得操作。

-18日至31日得登入及操作、操作內容為預約下個月動作。



12  關於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注意事項

*節錄自中國信託銀行自主投資平台介紹簡報內容。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相關疑問
請洽中國信託銀行 (02)2558-0128



13  關於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注意事項

倘若教職員點選「忘記密碼」 中國信託銀行將寄發驗證信件，信件內容如下圖供參。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相關疑問
請洽中國信託銀行 (02)255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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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儲金、增額提撥
之繳款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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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預覽單、正式單產製及系統作業時程

(以 8月份繳款單為例，8月25日為起始日)

*倘作業時程更動，
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8/25
 

8/28
 

8
月
份
繳
款
正
式
單
產
生

9/5
 

9/15
 

繳
款
截
止
日

儲金會彙整
各校退撫系
統資料，製\
作繳款預覽\
單。

約為月底倒數
2-3天為預覽期間，
學校可自行下載繳
款預覽單檢視。

*詳本會定期發函公
告之預覽日期。

9/1
 

8/31前
增額提撥明細檔
學校自行上傳。

學校檢視預覽單後，
仍可請儲金會協助更
正資料。*但此期間
所更改之資訊，恕無
法呈現於預覽單。

10/2-10/3
 

約繳款次月月初
學校可自行下載
8月份繳款憑證。

*其他月份之憑
證，請另行聯繫
儲金承辦人員。

8/31
 

9/3
 

最後異動日

預覽
 



16  關於 繳款、催繳時程

(以8月份繳款單為例，9月1日為起始日)

*倘作業時程更動，
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法 定 儲 金 、 增 額 提 撥 款 之 繳 款 時 程

9/1
 

8
月
繳
款
正
式
單
產
生

9/21
 

10/31
 

9/5
 

9/15
 

繳
款
截
止
日

儲
金
會
第
一
次
催
繳
日

*

私
校
退
撫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條
規
範

*催繳對象:含未繳款、未足額繳款者。

9/30
 

儲
金
會
第
二
次
催
繳
日

*

於
官
網
、  

公
告
未
完
繳
名
單

line

10/1
 

10/15
 

儲
金
會
第
三
次
催
繳
日

移
送
行
政
執
行

自9/15繳款截止日起，
本會皆依法辦理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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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退撫儲金
管理系統作業



私 校 退 撫 管 理 系 統 作 業

 關於 教職員基本資料變更(在職、離職人員)

姓名、電話、地址、身份(居留)證號、 E-mail、改敘、調職 等資料

--->由各校人事承辦人自行至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新增或變更教職員之基本資料，
請務必確認後再行儲存。

*本會彙整各學校(前月)於系統之異動資料，並提供予中信銀作業。

須請當事人填具「個人資料申請表」(含變更姓名、電話、地址、E-mail等)，
填妥後郵寄正本至本會，由本會彙整更正資訊予中國信託銀行更正之。

18

在職人員

離職人員

*倘作業時程更動，
請以公告訊息為準!

表單如圖

*請務必依說明作業!!!



 教職員資料異動(更正)

✓ 適用表單1-人事資料異動/新進人員 通知單(直式)
未涉及儲金異動情況時填寫，如:ID誤植、經歷任職起訖日有誤、調職職稱有誤…

✓ 適用表單2-私校退撫儲金繳款通知單資料異常通報單(橫式)
涉及儲金補款、退費情況時填寫，如:留職停薪起迄日有誤、考核紀錄有誤…

19

資料更正在職人員

*請務必依說明作業!!!



 關於 私校退撫系統操作

→可至本會官網下載系統操作手冊，操作及檢視系統資訊。

*生效日顯示於右上方

手冊封面如圖

路徑:官網->下載專區->學校作業相關表單->左側橘色
項目”儲金管理系統操作手冊”->頁面中檔案20



 教職員資料異動(在職人員)

*請依敘薪審查相關資料如實鍵入新進人員資料，
下方兩選項請依私校退撫條例第8條及第17條之規範確實點選。

21
基本資料



 教職員薪級異動(在職人員)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2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等相關規定，

*任職服務滿1學年得辦理評定，每年8月1日為生效日。

22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3條規定同上說明。

考核

ex: 113學年年度考核紀錄為114年8月1日生效，
為1130801-1140731在職者，倘期間

有留職停薪之情事亦可作業。

*教育部108年8月14日臺教人(二)字第
1080119757B號意旨「考核年度為學年度」。

*系統畫面



 教職員資料異動(在職人員)

*職務異動屬調職(無論職員、教師之類別)，薪級亦得一併更動之。

23
調職

1 2 3 4

* 皆可同時異動1 2 3 4



 教職員薪級異動(在職人員)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工敘薪原則>及各校聘任辦法等規定，

教職員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提敘等，

以現支薪級為基準，受本職最高薪限制得進行改敘。

24 改敘



 教職員資料異動(在職人員)-

*系統紀錄為起日及復職日(非迄日)，請各承辦人特別留意*資料新增。

25
留職停薪

如: 2/1復職生效，2/1為其回校復職第1天。



 教職員資料異動(在職人員)-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16條、<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24條、<私校法>第57條
以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第5條之規定，
校長、專科以上學校教授於年滿65歲起得延長服務，不超過七十五歲為限。
每次延長服務期限不得逾一年。
專科以上學校延長服務案件至遲於屆齡(期)一個月前報送儲金管理會。

26
延長服務 - 1

*校長延長起訖日以教育部核備函為準!
*專科以上學校可辦理延長服務教師之身份，以各校延長服務辦法(教育部核定)為準!



27 延長服務 - 2

*退撫儲金撥繳責任(圖示) *依教育部113年1月22日臺教人(五)字第1120128104號函內容彙整。

1.一般延長服務65歲起至70歲。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16條規定)

2.延長服務至70歲，依學校評鑑優異續為遴聘至75歲。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16條規定，且符合<私立學校法>第57條及<大學評鑑辦法>第10條規定)

3.依學校評鑑優異遴聘(新進)者(65歲以上至75歲)。
(符合<私立學校法>第57條及<大學評鑑辦法>第10條規定)

65

65

>65

75

75

70

70

70

三方提撥 (教職員，學校，政府)

學校另行負擔
(教職員，學校x2)

學校另行負擔(教職員，學校x2)

三方提撥 (教職員，學校，政府)

(原在職)

(原在職)

(新進)

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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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案件之適用條款及應注意事項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施行細則 >



29 入帳銀行資訊

請各校人事承辦人於辦理退撫離資案件時，
特別留意教職員提供之入帳銀行帳戶資訊，避免
造成本會匯款遭銀行退匯、延遲教職員領款時程。

*注意事項如下 :
1 .存簿影本之姓名與私校退撫系統完全相符
2 .存簿影本 -姓名、帳號等文字資訊清晰可辨識
3 .退撫離資之給付收據資料確實、完整填妥
4 .非扣押、非關閉之可入帳銀行帳戶

*範例: (存簿)中+英---- (系統)中+英



30 退撫離資案件表件之使用

各 項 申 請 書 及
選 擇 書 表 單 係
依 法 令 修 訂 而
隨 時 增 修 ， 新
版 本 皆 即 時 公
告 於 本 會 官 方
網 站 中 ( 如 圖 )
請 各 校 人 事 承 辦 人
務 必 於 使 用 表 件 時
前 再 次 確 認 手 中 文
件 為 最 新 版 本 ! !

下載專區



31
退撫離資案件表件之使用

各 表 件 右 下 角 皆 列 有 版 次 ，

請 各 校 人 事 承 辦 人 務 必 於 使 用
表 件 時 前 再 次 確 認 手 中 文 件 為
最 新 版 本 ! !

( 以 本 會 官 網 公 告 為 準 )

退 撫 資 案 件 檢 查 表 皆
詳 列 各 案 別 「 應 附 證 明
或 應 填 表 件 」 ， 請 學 校
承 辦 人 務 必 依 此 表 檢 視 、
報 送 各 校 之 案 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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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案 件 之 適 用 條 款
- 退 撫 條 例

適用條款-條例 條款內容摘要

第15條第1項第1款 年滿60歲

第15條第1項第2款 任職滿25年

第15條第2項第1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職滿20年以上

第15條第2項第2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職滿10年以上，年滿50歲

第15條第2項第3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本職年功薪最高級滿3年

屆齡 第16條、第16-1條                   年滿65歲 等

命令 第18條                   任職滿5年以上，因身心障礙不堪勝任職務，且有醫療證明者(逾二學期)

第22條第1款  因系所調整或學校停辦、解散，現職無工作可擔任者

第22條第2款 因身心障礙不能勝任工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發給證明

第22條第3款 現職工作質量未達教學基準，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者

第22條第4款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26條第1項第1款 病故或意外死亡

第26條第1項第2款 因公死亡

第24條 離職給與得選擇請領或暫不請領

第25條 離職給與選擇暫不請領者，款項得於年滿60歲之日起選擇支領方式
離職

案件類別

自願

退休

資遣

撫卹

*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
得以申請辦理退撫離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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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
得以申請辦理退撫離資案。

案件類別 適用條款-細則 條款內容摘要

退休
第22條 教職員退休生效前3個月填具事實表1份及其他表件，學校報本會審定

第23條-第26條 延長服務、分期請領相關

資遣 第29條
教職員接到資遣通知後，填具事實表1份、選擇書及其他表件，學校報
本會審定

撫卹 第27條 第20條第8項規定各類型亡故定義

離職 第30條
領取教職員個人儲金本息者，填具離職給與申請書1份及其他表件，學
校報本會審定

其他

*身份界定
(1)條例第3條
(2)細則第3條

教職員係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教師、職員(以員額編制內人員為
限)

*年資採計 條例第12條 合併採計退撫條例施行前後之未領、合格任職年資

*生效日 條例第19條 校長、教師其退休生效日以2/1或8/1為準(除特殊原因)

*基數計算 細則第21條

各 案 件 之 適 用 條 款
- 退 撫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請各校依規定將「退休」案件於生效前3個月送達本會!



34

各 案 件 之 適 用 條 款

 < 私 校 退 撫 條 例 > 第 2 5 條 規 範 之 修 正 ( 1 1 2 年 6月 1 1日 生 效 )

- 離 職 、 資 遣 給 與 之 請 領

離職給與

請領

暫不請領
年滿
60歲
發還

一次給付

定期給付

*包含: 分期請領、年金保險

*條例第24條

*條例第25條

資遣給與

請領
一次給付

定期給付

暫不請領

一次給付

定期給付

*包含: 分期請領、年金保險

*條例第23條

*條例第25條

*僅新制退撫儲金，
舊制給與仍予發還!

-款項包含:新制退撫儲金

-款項包含:
舊制給與 + 新制退撫儲金

年滿
60歲
發還

*112年6月9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9011號令修正公布

*註: 方框右上***為年資結清時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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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給與
截至98.12.31

(最後在職薪級+930) x 基數
-基數計算原則:
1.15年以上X2+1， 15年以下X2-1，未滿6個月給1個基數。
2.職員-最高30年基數61，教師-最高40年基數81。

ex: 3年5月 = (3x2)-1+1 = 基數 6
15年6月= (15x2)+1+1= 基數 32

離職給與
退撫儲金(含新制儲金、增額提撥) 99.1.1起

教職員專戶
(在職)

增額提撥專戶 暫不請領專戶
(離職未領)

各 案 件 應 注 意 事 項 ( 給 付 內 容 - 圖 示 )

退撫儲金(含新制儲金、增額提撥) 99.1.1起

教職員專戶
(在職)

增額提撥專戶
暫不請領專戶
(離職未領)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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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常見問題

Q.公保年資可否併入退休年資? 公校年資都可以併計退休年資?

A:依私校退撫條例第12條之規範，係合併計算教職員於本條例施行前、後任職年資;
另，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得併計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合格校長、教師未領之

  任職年資。
即

(1)退休年資係核給教職員未領且編制內合格有給之任職年資，與投保類別無涉。

(2)公、私校年資併計，限於校長、教師之編制內合格有給身份，職員未於規定中。

*不限學制 ex:無論專科以上、以下年資皆可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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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
期限內
送件

•退休生效前三個月填具退休事實表，連同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先
由服務學校人事單位覈實審核。

•由服務學校彙轉儲金管理會審定。 *<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詳p.34

選擇
給付方
式

•選擇退休給與支領方式及年金保險：
◆一次給付

◆定期給付

◆兼領一次及定期給付

寄發
審定函

•儲金管理會於受理之次日起2個月內審定。

•儲金管理會審定後，以書面函復學校，並副知退休之教職員。

撥付
退休金

•舊制給與金-將於生效日1個月內撥付（遇例假日順延）；

•新制儲金及增額提撥本息-生效日後始(才)得辦理結清，實際金額預計於 生效日後2個
月內撥付（遇例假日順延）。

•如:8月1日退休生效、選擇一次給付者為例，學校於4/30前送件，本會將於2個月內完成
審定，8月當月(8/31前)發給舊制給與，9/30或10/31發給新制儲金及增額提撥本息。

私校教職員申請退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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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辦 退 休 案 應 注 意 事 項

退休

1.依教職員退休情況選用正確適用條款，未達條例規範之要件即無法申請辦理 !!
如:屆齡退休者，應年滿65歲並以第16條辦理 ; 自願退休者，應符合第15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條
   規範之退休年齡。
2.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退休案應於生效日前3個月送案辦理，文件應檢附1份退休事實表。
*無法配合者，請填具切結書茲說明相關延遲事由及同意本會依流程作業辦理後續事宜。

3.學校應正確告知教職員退休給與有提前結清、分期請領之選項，並依其選擇檢附相關申請書。
*提前結清者，以生效日前2個月之淨值結算，該案須於退休生效日前3-4個月送案得以申請辦理。
*分期請領者，以教職員填具併案申請書，請檢核文件資料之完整及正確性。如:電子郵件。

適用條款 條款內容摘要

第15條第1項第1款 年滿60歲

第15條第1項第2款 任職滿25年

第15條第2項第1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職滿20年以上

第15條第2項第2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職滿10年以上，年滿50歲

第15條第2項第3款 學校組織縮編-任本職年功薪最高級滿3年

屆齡 第16條、第16-1條                  年滿65歲 等

命令 第18條                   任職滿5年以上，因身心障礙不堪勝任職務，且有醫療證明者(逾二學期)

自願

*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

並於退休生效日前3個月送案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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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適用條款隨案檢附相關佐證文件，並應以退休檢查表檢視文件是否完備後送案至儲金會。
如:使用第15條第2項第1款~第3款者，應檢附學校近3年組織縮編文件

                                   (ex:系所整併、教育部核定之招生名額總量表等)

使用第16條屆齡退休者，倘有辦理延長服務之情況，須一併檢附延長服務名冊(校長核備函)佐證。

5.教職員之姓名於私校退撫系統、文件資料(如事實表、服務證明及給付資料卡)皆應一致，
  曾更名者應檢附更名紀錄。

6.文件應檢附教職員曾任職之各校服務證明書(未請領段)，及曾任教職之各項教師證書。
如:某教職員現以教授身份退休，曾任講師、副教授之職，須一併檢附講師證、副教授證送案以審核

     其教師資格。
若為無教師證者，請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如:
「專業技術人員」請檢附初聘任之校務會議紀錄(各級皆需檢附，若不同校各校皆需檢附)
「研究人員(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 」請檢附會議紀錄、敘薪名冊、

  員額編制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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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務證明書(同離職證明書)之開立[無論公校、私校之服務證明書(同離職證明書)]
皆須有列有「編制內、專任、有給之教職員」及(曾經離職過) 「離職時未支領離職金、

  退休或資遣給與」之備註，若有留職停薪區間(起訖)亦請一併註記。(倘服務證明書未有
  該段文字，務必請該校重新開立加註之)
*文件中之職稱請務必與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相符，以符合條例規範及確認在校期間資格無誤。

8.依退撫條例第8條第8項規範之已領退(休、職金)軍職、公校、政務人員等公職人員轉任者，
除上述人員為另行負擔人員(主管機關提撥款由學校負擔)，亦影響其舊制可核給之年資(已退休者，
公私合併計上限30年)，請務必提供其退休核定函，以利本會後續審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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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身份 金額上限 選項 辦理注意事項

併案
(併退休、資遣案辦理)

私校在職人員，
辦理退休、資遣者

退休金、資遣給與
總金額1/2以上至
總金額為上限

一次給付金額全數轉入

教職員在校時填具併案
申請書併同退休、資遣
案件辦理，由學校送件。

新制儲金本息全數轉入
(不足1/2以舊制給與及
增額提撥本息補足)

百分比50%、60%、70%、80%、
90%(擇一)

回存
99.1.1以後於

私校已辦理退休
、資遣人員

已領退休金、資遣給與
總金額為上限

可回存金額及辦理次數不限
(金額上限為已領退休金、

資遣費總金額)

已辦理退休、資遣人員，
自行填具回存申請書向
本會申請辦理。

分期請領
*(欲辦/已辦)退休、資遣人員得申請辦理!

*款項轉入專戶次序為:新制→舊制→增額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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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入
分期請領專戶之總額

新制
儲金

舊制
給與

增額
提撥

原投資組合平行

移轉分期請領專

戶

存放於分期請領

專戶存款型組合，

須自行變更投資

組合

教職員得至自主投資平台，將轉入分期請領專戶之

舊制給與、新制儲金及增額提撥，進行投資組合設定

(包含每期欲領金額)，設定時間為 每月1日至15日。

如未設定，舊制給與金將持續存放於分期請領專戶之

「存款型組合」中(每期欲領金額同)。

若學校於時程內送案件，本會將於退休/資遣生效日後2個月內，完成退休金/資遣給與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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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0條規定，教職員可於退休時
選擇分期請領，即於退休時填具併案申請書併同其
他表件辦理。

然，針對此申請書，電子郵件之欄位(如左圖)常因
無法清楚辨識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等，造成無法
如期為教職員開立分期請領專戶、退休金無法如期
匯入，故須請各校承辦人特別注意文字辨識之部分
(可於下方標示)，以維護教職員權益。
 ex:
(1) eric03366@gmail.com
   (數字03366)
(2) amyamyllll@gmail.com
       (英文L小寫*4)

( 分 期 請 領 - 併 案 申 請 書 第 一 部 份 )

mailto:eric03366@gmail.com
mailto:amyamylll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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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係為教職員每期欲請領之數額，請
務必以國字正確填寫，款項撥付前皆可登入
分期請領專戶變更。
自114年7月起改為「每月發放」，當月1-15
日設定好金額、當月底即可領款，未變更金
額者系統將依前次紀錄作業。

( 分 期 請 領 - 併 案 申 請 書 第 二 、 三 部 份 )

*第二部分係為教職員申請分期請領之選項，
請擇一勾選，僅能選擇一項，選定後於生效
日後將無法變更。



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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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撫卹」與「繼承」哪裡不同?

「撫卹」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定之教職員為「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
故在職亡故者得以申請辦理，撫卹金之領受及規範從私校退撫條例第26條至第29條

 之規定。

「繼承」
詳<民法>第五編之規範，
辦理情況為本會所定「繼承人領取已故教職員未領取之退休金、離職及資遣給與之申

 請程序」中所述:教職員於退休、離職及資遣案生效日後死亡者，其未領取之退休金、
離職及資遣給與應由其繼承人繼承之。全體繼承人依民法第1151條及第831條準用
第828條之規定，應共同領取。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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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撫卹金所有家屬都可以領受嗎? 遺囑可以使用嗎? 需要注意哪些部分?

A: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9條之領受人順位如下:「(第一項)遺族撫恤金由未再婚配偶
  領受二分之一，

其餘由下列順序遺族平均領受之:一、子女、教職員為獨生子女之父母 二、父母…
(第三項)第一項遺族領受撫卹金順序經教職員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者，從其遺囑。 
(第四項)無第一項遺族者，教職員之繼承人得申請發還教職員個人帳戶儲金本息… 」

即

(1)撫卹金之領受人限於未再婚配偶、子女、父母(及<民法>所稱之繼承人)。

(2)遺囑之功能僅限於變更遺族領受人之領受順序，非可指定條例規定外之其他領受人。

(3)教職員若為獨生子女將影響遺族領受人順位及表件填寫之內容，故為首先判斷之部分。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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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得以申請辦理。

1.符合私校退撫條例第26條規範下，亦須注意亡故教職員之出生序及第29條規範之領受遺族而檢附相關文件。
如: 應確認亡故教職員是否為獨生子女(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中出生序為長男/長女者)，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9條之領受人順位如下:「1/2未再婚配偶--- 1/2子女&獨生子女之父母...」
(1)倘亡故教職員為獨生子女，其父母和其子女為同一順位領受人(即有相同資格)，此情況其父母皆須與其
    子女同 列於撫卹金同意書及系統表中，若父母皆已亡故則可免填，但須檢附戶謄相關文件佐證。
(2)倘亡故教職員非獨生子女(亦可由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之出生序可得知)，請檢附其手足之戶謄相關文件
    佐證之。
2.請注意亡故教職員倘未婚未生且其父母皆已亡故，領受遺族僅有兄弟姊妹(民法所稱之繼承人)，依教育部
  相關函釋函意旨，亡故教職員之繼承人僅得請領其新制儲金，舊制給與無法核撥，學校承辦人應告知其
  領受遺族。
3. 請以撫卹檢查表檢視文件是否完備後送案至儲金會。

適用條款 條款內容摘要

第26條第1項第1款 病故或意外死亡

第26條第1項第2款 因公死亡

*「在職」亡故者辦理案別為撫卹，「離職」後亡故者應辦理遺產繼承。



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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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教職員不願提具資遣案件等文件，可否由學校代填報送?

A:依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及教育部108年1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68583號函意旨，教職員因故無法填具資遣給與相關表件時，其
   服務學校得代填報送，惟資遣給與選擇書應由資遣教職員填具。

另依私校退撫條例第7條及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
   其請領私校退撫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之退休金、撫卹金或資遣給與之權利，
   自本會核定之案件生效日起算，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即，資遣案可由學校代填報送資遣事實表等表件，惟資遣給與選擇書須由
   當事人填具，自生效日起 5年內當事人得填具資遣給與選擇書向本會申請發還。

常見問題



52

資遣

*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不一定)，得以申請辦理。

1.符合私校退撫條例第22條規範下，並根據適用款項檢附相關文件(如:第22條第1款檢附組織縮編等文件)。
(1)教師須附教育部同意之資遣核定函，原則上文中會敘明資遣生效日，以該日為準。

倘核定函敘明資遣生效日為當事人文件簽收日，須檢附簽收紀錄。
(2)職員須附學校人事評議會之會議紀錄。

2.請以資遣檢查表檢視文件是否完備後送案至儲金會。

適用條款 條款內容摘要

第22條第1款  因系所調整或學校停辦、解散，現職無工作可擔任者

第22條第2款 因身心障礙不能勝任工作，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發給證明

第22條第3款 現職工作質量未達教學基準，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者

第22條第4款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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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Q.離職選擇暫不請領，隨時都可以申請領回嗎?

A:
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5條及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之規定，

「...符合離職、資遣教職員，得不領取其依規定核發之離職或資遣給與，
於年滿60歲之日起由儲金管理會發還其未領取離職或資遣給與本息…」

即，教職員未領之離職或資遣給與本息必須於年滿60歲之日起得申請領回，
未達法定年齡前，除在職辦理退休、資遣、撫卹案件情況下(可併計未領取
離職金、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尚無隨時申請領回之法源依據。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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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須為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範之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人員(不一定) ，得以申請辦理。

請以離職給與申請書檢視文件是否完備後送案至儲金會。

*教育部於112年6月9日修訂私校退撫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教職員權益，
請各承辦人務必詳閱並熟稔前述簡報頁面之內容!!

離職 適用條款 條款內容摘要

第24條 離職給與得選擇請領或暫不請領

第25條 離職給與選擇暫不請領者，款項得於年滿60歲之日起選擇支領方式



56 教職員於離職時選擇暫不請領

其新制儲金投資組合將轉為預設之「存款型」，

請至自主投資平台上，自行更改投資組合為「積極型」、「穩健型」或「保守型」，

始能享有完整的投資收益。

A校
離職

一次請領

暫不請領

B校
任教

B校教職員專戶

A校暫不請領
*預設「存款型」

(專戶中投資類型異動 )

年滿
60歲
發還

教職員自主投資平台資訊

*回教職員專戶，預設為
「人生週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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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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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8/15
 

確
認
該
月
法
定
儲
金
繳
款
無
誤
，

9/30
 

*作業時程:
-9/1-9/30
為中國信託銀行結算期間，
整月皆可「查詢」
但不得操作部位轉換。

-9/1-9/20
自主投資平台顯示原平台內容。

-9/21起
自主投資平台顯示「結算之最
後單位數及參考現值」。

*信託銀行將於結算完成之次一營
業日，先以E-Mail方式通知離退教
職員「提領投資組合概況」內容。

 關於教職員-自主投資平台 操作時程 (如:退休-分期請領、離職-暫不請領)

- 以 114年8月1日退休生效案為例，法定儲金將收取至生效日前一天，即7月31日

4/27-6/27
為法定2個月
之案件審理時限。
(收案次日起算)
*私校退撫條例
第5條規範

8/31 

清
冊
交
予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結
算
教
職
員
個
人
儲
金
專
戶

9/1

為
教
職
員
最
後
可
操
作
日

8/31

得
納
入
本
月
清
冊
作
業

4/27
 

8/15
為
七
月
法
定
儲
金
繳
款
截
止
日

7/5 

退
休
核
定
函
發
文

( 專戶與平台操作時程 )

9/20 9/21

本
日
起
教
職
員
可
登
入
平
台

*以實際作業時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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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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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如何辦理 ?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9條

私立學校應辦理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作業，並得斟酌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撥繳該準備

金，教職員另得提撥，其金額在不超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可向人事
單位申請辦理，
為每月法定儲金
外額外撥繳之款
項，其個人免稅
(遞延課稅)、應
稅金額依私立教
職員、學校及政
府每月提撥儲金
費用表而定，如
圖。

增額提撥



60  稅賦優惠 *舉例 :

組員 王○同先生
薪(俸)額170，月支數額$23,520，
向人事室申請「增額提撥」每月3,000元。

           (每月增額提撥金額以每月薪資淨所得總額為上限。)

薪(俸)額 月支數額 共同提撥儲金 個人提撥法定儲金 增額提撥

170 $23,520
$23,520* 2* 12%

=$5,645

$5,645* 35%

=$1,976
$3,000

$1,976 $1,024

不列入當年度所得課稅

列入當年度所得課稅

-該年度共有
1,976元×12 (法定提撥)+1,976元×12(增額提撥)=47,424元 不計入當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以114年1月1日生效之提撥儲金費用表為例)



  增額提撥 (上限與核發) 

請各校依教育部核定之<私立學校教職員增額提撥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辦理，

並注意教職員每月之自主增額提撥金，不得逾教職員當月薪資淨額；

提撥金額逾私校退撫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之撥繳額度（即教職員個人法定提撥

 額度）時，超過部分應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另，依教育部113年1月5日臺教儲(二)字第1127000394號函修正本要點第八點之規定，

教職員辦理退撫離資案件時，增額提撥款(含教職員自提+校提)之結算情形

 (*11301起)， 詳下頁說明。

61

*依「私立學校教職員增額提撥金作業要點」第11點:
「本要點實施後，各私立學校已訂定之增額提撥金作業規定及已完成簽
署之委託保管契約，與本要點牴觸之部分俱失其效力;尚未訂定增額提
撥金作業規定者，不得訂定增額提撥金作業規定以取代本要點規定。」



案件類別 請領類別 增額提撥款項狀態

退休
一次請領 結清

分期請領 續存

撫卹 一次請領 結清

離職
請領 結清

暫不請領 續存
年滿60歲

一次給付 結清

定期給付 續存

資遣
請領

一次請領 結清

分期請領 續存

暫不請領 續存
年滿60歲

一次給付 結清

定期給付 續存

62  之 請 領 及 存 續 情 形

-原增額提撥款係「隨案結清」，因應增額提撥金作業要點等規範修訂，存續情形將依請領類別而異。

*註: 定期給付類別係包含「分期請領」、「年金保險」。

*註:本表係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5條、教育部113年1月5日臺教儲(二)字第1127000394號函修訂增額提撥金作業要點第八點
及教育部113年1月5日臺教儲(二)字第1127000395號函修訂退休金及資遣給與分期請領實施計畫第五點內容彙整。

增額提撥



增 額 提 撥 — 增 額 提 撥 存 續 情 形

 新 制 儲 金 、 增 額 提 撥 款 移 轉 分 期 請 領 專 戶 － 投 資 組 合 轉 換 之 情 形

*原「定期給付」統稱為「分期請領」。

離職、資遣時選擇暫不請領，增額提撥不結清，有新制儲金(簡稱X)及增額提撥(簡稱Y)。
*11301起配合1130105修訂的增額提撥辦法實施

新制儲金－Ｘ
(保守，穩健，積極)

增額提撥－Ｙ(保守，穩健，積極)

在職教職員專戶 暫不請領專戶

新制儲金- X
(存款，保守，
穩健，積極)

先結清後移轉

年滿60歲
轉入分期
請領專戶

分期請領專戶

63

新制儲金- X
(存款，保守，
穩健，積極)

增額提撥－Ｙ(保守，穩健，積極)

暫
不投
請組
領

在職教職員身份 離職人員身份

*11301起平行移轉



64

綜合性業務宣導



全人生週期型投資組合(11510)

65

積極型

穩健型

因平均餘命增長，調整年齡之資產配置比率，運用基金運作，藉以提高收益與效率

「人生週期」於62歲全數轉入保守型組合，而「全人生週期」則無保守型投組；選擇「全人生

週期」 40歲以下皆積極型，自41歲起配置積極96%+穩健4%，之後穩健型每年持續增長4%



規劃 安養信託 目的

66

1 年老時可能因為失智、失能，而失去對金錢的掌控。

2

3

4

「養兒不見得防老」，確保依據自己的所需來花用。

身心健康走下坡時，能夠有錢可以讓自己安心支配。

透過「安養信託」的機制，老有所依。



 關於 自主投資平台登入操作
67

*節錄自中國信託銀行自主投資平台介紹簡報內容。



68
自主投資平台-新增或更改 Email

在職教職員如欲更改 Email，由學校人事室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修改

Email等相關資料，本會將於隔月提供整批資料予信託銀行，於隔月15日完成變更。

若自主投資平台相關操作問題，
可撥打信託銀行客服專線：

02-2558-0128

更改Email

忘記Email
教職員如忘記開戶時所申請之 Email ，

請撥打信託銀行客服電話02-2558-0128查詢。

忘記帳號密碼
請於自主投資平台點選忘記密碼，

輸入基本資料後，將補發驗證函至您的Email。



 關於 自主投資平台操作及對帳單資訊 
69

本會官網-下載專區-自主投資平台操作手冊亦
已公告最新版本之操作手冊，請轉予教職員知
悉、並協助其使用~~

114年2月自主投資平台更新

針對對帳單於登入介面加入相關文字說明，

如教職員有無法開啟電子對帳單、欲申請

補發紙本對帳單之情況，請其聯繫中國信

託銀行客服人員請求協助，客服專線

(02)2558-0128。

*節錄自中國信託銀行自主投資平台介紹簡報內容。



*自主投資平台每月操作時程

DAY
 1

DAY 
15

DAY 
16

DAY
 17

DAY 
 18

DAY 
 31

1-15日可自由操作平台內容
16、17為結算日

不得操作

18-31日可預約操作下個月動作

教職員專戶
(在職)

增額提撥專戶
(有增額提撥)

分期請領專戶
(退休、資遣)

(暫不請領年滿60歲後)

暫不請領專戶
(離職、資遣未請領)

70

*每年一月為人生週期轉換，操作時程

(專戶與平台操作時程 )

✓ 教職員之自主投資平台開立完成後，每月會收到中信銀寄發之電子對帳單，
可了解儲金提撥情形及信託資產之帳務情形。

✓ 如對自主投資平台操作或對帳單內容有疑問，可致電洽詢中信銀私校教職
員客服專線：02-2558-0128。

*預設投組:人生週期型 *預設投組: 增額提撥保守型 *預設投組:存款型

*預設投組: 分期請領存款型
*114年起開放1/11-1/15共5天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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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不定期於官網新增宣導影
片，請向教職員宣導可點選，
觀看資訊新知~以維護其自主投
資之權益~~

宣導影音



72 宣導影音

✓協助宣導教職員線上進行風險屬性評估。

✓協助彙整紙本「風險屬性評估暨投資選擇申請書」
寄至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
紙本：每月1日~10日受理，將於當月生效；

每月11日~30日受理，將於次月生效。



退休金試算資訊(11308公告官網) *方法二:掃描QR code

73

*方法一:至官網點選連結



 關於 3%準備金[依私校退撫條例第8條辦理準備金提繳]

1.請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下載「統計表」填寫 (統計表欄位所設定之計算公式請勿解除)
於資料上傳申報後，再下載紙本準備金文件。

2.準備金文件請務必提早發文送交(郵寄)至本會審查，以免因資料延誤更正，導致須提繳滯納金。

3.準備金款項請務必於函文規定之期限內匯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以實際入帳日為據)，

Ps.若未依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包含未於期限內以新臺幣入帳、錯匯專戶、自準備金內扣除另行

   負擔、未足額繳納或經本會審核後有短繳情事等)，隔日起至完繳前1日止，每逾1日之滯納金為

   應提繳金額百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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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822)營業部(0901)
戶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學校儲金準備專戶，相關資訊查詢路徑：



75   育嬰留停期間不停繳

• 私校退撫條例第8條第14項規定，私立學校教職員自本項施行後，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撥繳退撫儲金之費用，並得遞延三年撥繳，以併計年資。

• 適用對象：以具有112年6月11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

• 申請人得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撥繳」或「停止撥繳」全額退撫儲金費用(即三方提撥之總額)。

• 選擇繼續撥繳留職停薪期間全額退撫儲金費用者，應再選擇「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撥繳」或

  「遞延三年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 「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撥繳」指應撥繳之退撫儲金費用，應按月交由服務學校併同其他現職教職員之退撫儲金

   費用，依私校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於應撥繳月份之次月15日前彙繳受託金融機構。

• 「遞延三年撥繳」是採按月計算，如某師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如選擇遞延三年撥繳

   退撫儲金費用，其112年8月份應撥繳之全額退撫儲金費用，應於115年8月繳清(*教職員若於前述期間離職，則須提前

   撥繳應繳之自提儲金!)。

• 請各校務必以公文函送教職員之育嬰留停選擇書至本會， 並請同時將該段留停紀錄鍵入私校退撫系統教職員之基本資料中，

以利退撫儲金之收繳及維護教職員退撫權益!!!

*112年6月9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9011號令修正公布。
*教育部112年7月3日臺教人(五)字第1120058783號函轉知
予各私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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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您的手機掃描QR-Code，成為私校儲金管理會的好友吧！

諮詢電話

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 (02) 2396-2880

受託銀行(中信銀) (02) 2558-0128

投資顧問(玉山投信) (02) 8726-4818

本會各學制窗口分機

大學 24

科技大學 15

技術學院、專科、國中小學 37

高中 20

高職、海外/台商學校 29

本 會 L I N E 官 方 帳 號



感謝聆聽。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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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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